
206A 

講義 037，《俱舍論》卷 28，pp.26-31 初二靜慮支 

有部：靜慮支必俱起 

① 「尋」、「伺」→法體有別，一心俱起 

② 

「喜」→意識相應 

樂→輕安 

1、定中無前五識 

2、一心無二受 

3、「支」必俱起 

③ 十八界 
前五「根、境、識」→唯有漏 

意、法、意識→通有漏、無漏 

 

  



206A 

講義 037，《俱舍論》卷 28，pp.26-31 初二靜慮支 

經部：靜慮支約「一地容有」說 

① 「尋」、「伺」 
→體類無別［即「心」分位差別］ 

→一心（一剎那）不俱起 

② 

(A) 無「心受樂［意識相應］」，「樂」唯「身受（前五識相應）」 

(B) 定中可有「身識」［以「輕安風觸」為所緣境］ 

定→輕安風觸→身受樂→令「定」相續 
↑ 

定中身識 

③ 五「根、境、識」 
散心位→唯有漏 

定心位→或通無漏［觸、身識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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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捨 v.s. 輕安 

 ｜ ｜ 
 寂止 飄舉 

 

  



206A 

室利邏多 

邏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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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心警覺 心無警覺性 

作意←─── 行捨 v.s. 輕安 

10 大地心所 ｜ ｜ 

 寂止 飄舉 

  

 


